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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6名，公司的高级管

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1 胡克 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2 于浩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3 黄图江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4 邓宛梅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5 丁良诚 副总经理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6 刘海霞 人事总监 2019年 4 月 25日至 2022年 4 月 25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本公司共有核心技术人员 8名， 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胡克 董事长、总经理

2 黄图江 副总经理

3 邓宛梅 副总经理

4 丁良诚 副总经理

5 张晓辉 莱伯泰科美国高级研究员

6 王淼 CDS公司总经理

7 Zhimang�Gu 莱伯泰科美国总经理

8 谢新刚 研发经理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

间接持股公司 合计 持股比例 锁定期

1 胡克

董事长、总

经理

-

2, 731.027

管理咨询公司、

LabTechHold-

i ngs, Inc.、兢业

诚成

2, 731.027

40.76% 36个月

2 于浩

董事、董事

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

- 189.365 宏景浩润 189.365 2.83% 12个月

3 王争奇

监 事 会 主

席

- 12.705 宏景浩润 12.705 0.19% 12个月

4 马宏祥 监事 - 31.735 宏景浩润 31.735 0.47% 12个月

5 黄图江 副总经理 - 58.19 宏景浩润 58.19 0.87% 12个月

6 邓宛梅 副总经理 - 58.19 宏景浩润 58.19 0.87% 12个月

7 丁良诚 副总经理 - 47.63 宏景浩润 47.63 0.71% 12个月

8 刘海霞 人事总监 - 47.63 宏景浩润 47.63 0.71% 12个月

9 张晓辉

核 心 技 术

人员

- 22.22 宏景浩润 22.22 0.33% 12个月

10 谢新刚

核 心 技 术

人员

- 7.645 宏景浩润 7.645 0.11% 12个月

注：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本次发行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近亲属持股情

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姓名

与董事、监

事、高级管

理 人 员 的

关系

直 接

持股

间接持

股

间接持股公司 合计

间接持

股比例

锁定期

1 DongLingSu

胡 克 之 配

偶

- 5.41

JCHBOSTON, LLC、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

LabTechHoldings

5.41 0.08% 36个月

2 JingHu 胡克之子 - 267.68

JCHBOSTON, LLC、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

LabTechHoldings

267.68 4.00% 36个月

3

Chri stopher-

sunanHu

胡克之子 - 267.68

JCHBOSTON, LLC、

管 理 咨 询 公 司 、

LabTechHoldings

267.68 4.00% 36个月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 北京宏景浩润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00%的股份，是

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公司名称 北京宏景浩润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5月 24 日

注册资本 700万元

实收资本 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于浩

注册地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 区安庆大街 6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 B 区安庆大街 6号

股东构成

于浩 34.434%；黄图江 10.582%；邓宛梅 10.582%；丁良诚 8.656%；

刘海霞 8.656%；马宏祥 5.767%；张晓辉 4.042%；朱彬 3.852%；宝

红玉 3.852%；王争奇 2.315%；胡建文 2.315%；田春明 2.173%；马忠

强 1.387%；谢新刚 1.387%

营业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企业

形象策划；电脑图文设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主营业务 对发行人进行投资管理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宏景浩润是发行人管理人员的持股公司，不从事其他业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宏景浩润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于浩 241.0368 34.434%

2 黄图江 74.0748 10.582%

3 邓宛梅 74.0748 10.582%

4 刘海霞 60.5930 8.656%

5 丁良诚 60.5930 8.656%

6 马宏祥 40.3711 5.767%

7 张晓辉 28.2958 4.042%

8 宝红玉 26.9634 3.852%

9 朱彬 26.9634 3.852%

10 王争奇 16.2028 2.315%

11 胡建文 16.2028 2.315%

12 田春明 15.2136 2.173%

13 马忠强 9.7075 1.387%

14 谢新刚 9.7075 1.387%

合计 700.0000 100.000%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5,000万股，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1,7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的 25.37%，发行后总股本为 6,700万股，发

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 417.7000 48.35%

2, 417.7000

36.09%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LabTech� Holdi ngs,

Inc.

1, 611.8000 32.24%

1, 611.8000

24.06%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北京宏景浩润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550.0000 11.00% 550.0000 8.21%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WI� Harper� Fund� V II�

Hong�Kong�Limi ted

370.5000 7.41% 370.5000 5.53%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50.0000 1.00% 50.00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 85.0000 1.27%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 - - 68.6545 1.02% 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1, 546.3455

23.08% -

合计

5, 000.0000

100.000%

6,

700.0000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持股比例加总数与合计数不一致、出现尾差时，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六、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北京莱伯泰科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24, 177, 000 36.09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

2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

专用账户（注）

19, 823, 000 29.59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 / 12个月

3

北京宏景浩润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5, 500, 000 8.21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4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50, 000 1.27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

月

5

北京兢业诚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500, 0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

6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100 0.03 -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100 0.03 -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090 0.03 2, 010 股限售 6个月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090 0.03 2, 010 股限售 6个月

10

上海市壹号职业年金计

划－交通银行

18, 090 0.03 6, 030 股限售 6个月

合计 - 50, 944, 470 76.06 -

注：因登记原因，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持有的股份涉及 2位

股东，分别为 LabTech�Holdings,�Inc.（持有 1,611.80万股）和 WI�Harper�Fund�VII�Hong�Kong�

Limited（持有 370.50万股）。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发起补登记申请，将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的股份登记到相

应股东证券账户名下。 其中，LabTech�Holdings,�Inc.限售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36�个

月，WI�Harper�Fund�VII�Hong�Kong�Limited为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七、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1,7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37%。 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发行数量为 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招商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5%，即 85万股,参与战略配

售金额为 2,108.00万元。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1,700万股。 本次发行中，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

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80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80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0.2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2）20.26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3）27.10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4）27.1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2.37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0.91元 / 股 （按照 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47元 / 股（按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160.00万元。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年 8月 27日对发

行人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 《验资报告》

（XYZH/2020BJA20751）。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0年 8月 27日止，贵公司通过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70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24.80元，募集资金

合计 421,600,000.00元。根据公司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保荐及承销协议，贵公司共应支付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人

民币 35,000,000.00元。 扣除以前年度已预付的保荐费后，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扣除尚未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33,000,000.00元后的余额 388,

600,000.00元已于 2020年 8月 27日存入贵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总额为 4，711.79万元 （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

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费用种类 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3, 500.00

2 审计、验资费用 287.74

3 律师费用 398.11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1.51

5 发行手续费 34.43

合计 4, 711.79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7,448.21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17,761户。

十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85.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5.00%。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21,336,335,000股， 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403.78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460,000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027699%，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6,455,039股，放弃认购数量 4,961股。 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690,000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9,690,000股，放弃

认购数量 0股。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961股。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2017年 12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和 2019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和 2019年度的合并利润

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期间公

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信永中和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XYZH/2020BJA20305）。相关财务数据已于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充分披露，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

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内容。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9年 12月 31日， 信永中和对公司 2020年

1-6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XYZH/2020BJA20745）。投资者

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附件的《审阅报告》及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

要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以下数据均摘自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XYZH/2020BJA20305）和审阅报告（XYZH/2020BJA20745）的财务报表或根

据财务报表计算得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448, 487, 646.08 449, 621, 497.79 426, 785, 443.90 362, 191, 982.60

其中：流动资产 351, 199, 972.33 351, 070, 652.83 346, 628, 293.14 277, 523, 762.12

非流动资产 97, 287, 673.75 98, 550, 844.96 80, 157, 150.76 84, 668, 220.48

负债合计 117, 139, 983.74 122, 109, 807.86 130, 408, 195.35 129, 613, 015.87

其中：流动负债 112, 961, 619.54 119, 595, 723.56 121, 507, 284.15 115, 610, 518.02

非流动负债 4, 178, 364.20 2, 514, 084.30 8, 900, 911.20 14, 002, 497.85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0, 620, 757.32 326, 732, 367.90 295, 621, 541.43 231, 946, 754.89

少数股东权益 726, 905.02 779, 322.03 755, 707.12 632, 211.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1, 347, 662.34 327, 511, 689.93 296, 377, 248.55 232, 578, 966.7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 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38, 766, 338.39 380, 518, 492.49 350, 055, 212.06 322, 081, 855.06

营业成本 70, 475, 201.98 204, 293, 602.31 180, 529, 125.78 154, 663, 891.17

营业利润 25, 977, 575.13 73, 513, 753.66 63, 967, 892.80 62, 669, 211.30

利润总额 24, 101, 196.12 73, 662, 268.51 69, 927, 237.08 62, 761, 268.18

净利润 19, 514, 578.71 61, 683, 088.05 59, 939, 627.45 49, 430, 403.56

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9, 566, 995.72 61, 323, 603.30 59, 816, 132.17 49, 071, 041.52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 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 015, 545.39 51, 554, 762.06 43, 916, 869.10 54, 767, 722.3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1, 275, 520.29 - 27, 503, 918.79 - 934, 798.06 - 9, 391, 743.1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14, 921, 522.81 - 22, 315, 433.30 - - 43, 500, 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 4, 704, 023.73 3, 156, 255.07 45, 261, 549.83 - 2, 095, 351.04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度 1- 6

月 / 2020.6.30

2019年度 /

2019.12.31

2018年度 /

2018.12.31

2017年度 /

2017.12.31

流动比率 3.11 2.94 2.85 2.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21.09% 17.19% 21.04% 30.47%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26.12% 27.16% 30.56% 35.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万元）

1, 956.70 6, 132.36 5, 981.61 4, 907.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

元）

2, 110.73 6, 119.73 5, 475.99 4, 900.2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98% 6.79% 3.82% 4.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0.20 1.03 0.88 1.10

每股净现金流量 - 0.09 0.06 0.91 - 0.04

基本每股收益 0.52 1.23 1.20 0.98

稀释每股收益 0.52 1.23 1.20 0.9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61 6.53 5.91 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18.79% 22.84% 19.17%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1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

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期末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安排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分别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开设专户作为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和开户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110902115910202

发行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326660100100638935

发行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326660100100640009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0200292219100069176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自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

有发生其他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

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

的重大变化等）；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监

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结论如下：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

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

行）》（以下简称“《科创板首发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科创板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进行了必要的尽

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发行人审计机构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发

行人具备了《证券法》、《科创板首发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发行人

本次证券发行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电话 0755- 82943666

传真 010- 57601770

保荐代表人 张鹏、王黎祥

联系人 张鹏

联系方式 010- 57601719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张鹏先生，招商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经济学

学士。 2001�年加入招商证券，曾主持及参与的项目包括：日照港 IPO�项目、全聚

德 IPO�项目、西部证券 IPO�项目、万科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兰花科创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金城医药 IPO、日科化

学 IPO、万讯自控 IPO、佳创视讯 IPO等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王黎祥先生，招商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经济

学硕士。 1996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2000年加入招商证券，曾主持及参与

的项目包括：恒为科技 IPO、法兰泰克 IPO、昇兴集团 IPO、腾信股份 IPO、金城医

药 IPO、天威保变配股、法因数控 IPO、蓉胜超微 IPO、万科定向增发、中远发展增

发、广州药业增发 A股、农产品 IPO、云天化 IPO、深宝恒配股等项目。 在保荐业

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等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克就股份锁定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

2、 就本人减持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实际控制人及股份转让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遵

守该等其他规定。

3、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

调整。

4、如果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

归发行人。本人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

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咨询公司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就本公司减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控股股东股份转让有其他规定的，本公司承诺

遵守该等其他规定。

3、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

应调整。

4、如果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本公司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三）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Labtech�Holdings、宏景浩润、WI�Harper 承

诺如下：

①Labtech�Holdings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就本公司减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份转让有其他规

定的，本公司承诺遵守该等其他规定。

3、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

应调整。

4、如果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本公司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

②宏景浩润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就本公司减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份转让有其他规

定的，本公司承诺遵守该等其他规定。

3、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

应调整。

4、如果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本公司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

③WI�Harper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就本公司减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股份转让有其他规

定的，本公司承诺遵守该等其他规定。

3、如果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本公司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

其他股东兢业诚成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就本公司减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有其他规定的，本公司承

诺遵守该等其他规定。

3、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格作相

应调整。

4、如果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

益归发行人。本公司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

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股份的锁定事宜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之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

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

行价格，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A股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

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3、如果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

归发行人。本人在接到发行人董事会发出的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

的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发行人。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

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且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承诺。 ”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一）控股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控股股东管理咨询公司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

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就持股锁定事

项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份限售事项；在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

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

公司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本公司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

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2、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

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本公司确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

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持，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3、减持前提

（1） 不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发行人或者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

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

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个月的；本公司因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个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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